
市政服务领域基层政务公开事项（涉市交通运输局职能）
数据来源：东莞市交通运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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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

称

符合以下全部
条件的机关、
事业单位、企
业、个人可以

提出申请： 1.
因特殊情况需
要临时占用、
挖掘城市道路

的； 2.因工程
建设需要挖掘
城市道路的； 
5.征得城市市

容环境卫生主
管部门、公安
交通管理部门
和城市规划部

门同意，按照
规定程序进行
审批。

1、施工安全承诺书 
2、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申请表 
3、施工设计图纸 
4、组织实施方案 

5、施工现场地下管线物探资料 
6、项目实施的来源文件 
7、授权委托书（非必要，授权
委托的需要）

8、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批准意
见（影响交通的需要）
9. 城市桥梁安全保护协议（非
必要）

1、收件
2、受理
3、审查

4、决定
5、制证
6、送达

1、《国务院关于
印发清理规范投

资项目报建审批
事项实施方案的
通知》（国发〔
2016〕29号）第

二点
2、《城市道路管
理条例》第二十
九、三十、三十

一、三十三条
3、《国务院对确
需保留的行政审
批项目设定行政

许可的决定》第
109项
4、《城市桥梁检
测和养护维修管

理办法》第十七
条

东莞
市城
建工
程管

理局

法人
及非

法人
组织

124419
007592
13773B

任

奎

东莞市
市政设
施建设
类许可

证

[市属交]字
第2025021

号

申请在东

莞大道
K0+500至
K1+000、
K1+706至

K2+600南
城往东城
方向主路
(三元立

交至怡丰
路、国贸
至天骄国
际花园路

段)实施
东莞大道
砖砌雨水
盖板涵整

治项目

2025/11/18 2025/11/18 2026/4/18
东莞市交

通运输局

114419
000073
29896Y

1
东莞市交

通运输局

114419
000073
29896Y

东莞大
道砖砌
雨水盖
板涵整

治工程

符合以下全部
条件的机关、
事业单位、企
业、个人可以

提出申请： 1.
因特殊情况需
要临时占用、
挖掘城市道路

的； 2.因工程
建设需要挖掘
城市道路的； 
5.征得城市市

容环境卫生主
管部门、公安
交通管理部门
和城市规划部

门同意，按照
规定程序进行
审批。

1、施工安全承诺书 

2、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申请表 
3、施工设计图纸 
4、组织实施方案 
5、施工现场地下管线物探资料 

6、项目实施的来源文件 
7、授权委托书（非必要，授权
委托的需要）
8、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批准意

见（影响交通的需要）
9. 城市桥梁安全保护协议（非
必要）

1、收件
2、受理
3、审查

4、决定
5、制证
6、送达

1、《国务院关于
印发清理规范投
资项目报建审批
事项实施方案的

通知》（国发〔
2016〕29号）第
二点
2、《城市道路管

理条例》第二十
九、三十、三十
一、三十三条
3、《国务院对确

需保留的行政审
批项目设定行政
许可的决定》第
109项

4、《城市桥梁检
测和养护维修管
理办法》第十七

广东
电网
有限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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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部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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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跨东

部快速路
立交路
段）和生
态园大道

K5+224至
K7+100
（松山湖
生态园立

交至寒溪
河路段）
埋设

220KV电

缆

2025/11/18 2025/11/18 2026/10/25
东莞市交

通运输局

114419
000073
29896Y

1
东莞市交

通运输局

114419
000073
29896Y

东莞
500千

伏生态
站配套
220千
伏线路

工程


编号：DGS-DGS0B4-B400001005
说明：（必填）
填写公民、法人及非法人组织名称，涉及没有名称的个体工商户时填写“个体工商户”。


编号：DGS-DGS0B4-B400001031
说明：（必填）
根据相对人所属类别填写法人及非法人组织、自然人、个体工商户三个类别中的一个。


编号：DGS-DGS0B4-B400001006
说明：涉及法人及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时此项为必填项，如个体工商户暂无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可填写17个0加X代替，换照后将该字段修改为正式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同时该个体工商户工商注册号为必填项，涉及自然人时此项为空白。


编号：DGS-DGS0B4-B400001008
说明：涉及法人及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时此项为选填项，涉及自然人时此项为空白。


编号：DGS-DGS0B4-B400001007
说明：非自然人时为选填项（7、8、9三项中必填一项），自然人此项空白。


编号：DGS-DGS0B4-B400001009
说明：涉及法人及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时此项为选填项，涉及自然人时此项为空白。


编号：DGS-DGS0B4-B400001019
说明：涉及法人及非法人组织时此项为选填项，涉及自然人时此项为空白。


编号：DGS-DGS0B4-B400001020
说明：涉及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时，此项为选填项，涉及自然人时此项为空白。


编号：DGS-DGS0B4-B400001011
说明：涉及法人及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时此项为选填项，个体工商户填写经营者姓名，涉及自然人时此项为空白。


编号：DGS-DGS0B4-B400001032
说明：涉及法人及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时此项为选填项，通过下拉菜单选择身份证、护照号、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中对应的证件类型，涉及到自然人时，此项为空白。


编号：DGS-DGS0B4-B400001030
说明：当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不为空白时，此项为必填；当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为空白时，此项为空白。


编号：DGS-DGS0B4-B400001021
说明：涉及自然人时此项为必填项，通过下拉菜单选择身份证、护照号、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中对应的证件类型，涉及法人及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时此项为空白。


编号：DGS-DGS0B4-B400001022
说明：涉及自然人时此项为必填项，涉及法人及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时此项为空白。


编号：DGS-DGS0B4-B400001023
说明：（必填）
填写行政许可决定文书标题，例如“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XXX公司发行企业债券核准的批复（发改财金[2015]XXX号）”中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XXX公司发行企业债券核准的批复”。


编号：DGS-DGS0B4-B400001001
说明：（必填）
填写行政许可决定文书编号，例如“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XXX公司发行企业债券核准的批复（发改财金[2015]XXX号）”中的“发改财金[2015]XXX号”。如无行政许可决定文书编号，填写该行政许可的“许可编号”。


编号：DGS-DGS0B4-B400001003
说明：（必填）
审批类别：普通、特许、认可、核准、登记、其他（需备注说明）。


编号：DGS-DGS0B4-B400001024
说明：选填项，填写行政许可证书名称，例如“煤矿生产许可证”。


编号：DGS-DGS0B4-B400001025
说明：选填项，除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外，如有行政许可证书，需填写行政许可证书编号，例如“食品经营许可证”的编号。


编号：DGS-DGS0B4-B400001004
说明：（必填）
行政许可的详细内容。


编号：DGS-DGS0B4-B400001012
说明：（必填）
填写作出行政决定的具体日期，格式为YYYY/MM/DD。



编号：DGS-DGS0B4-B400001026
说明：（必填）
填写行政许可决定的开始执行日期，格式为YYYY/MM/DD。


编号：DGS-DGS0B4-B400001013
说明：（必填）
填写行政许可决定的截止日期，格式为YYY/MM/DD，
2099/12/31表示长期。


编号：DGS-DGS0B4-B400001014
说明：（必填）
市级机关名称（全名）


编号：DGS-DGS0B4-B400001027
说明：（必填）
填写做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各级行政许可决定机关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编号：DGS-DGS0B4-B400001015
说明：（必填）
1=有效
2=无效


编号：DGS-DGS0B4-B400001028
说明：（必填）
填写上传该条数据的单位名称，例如“XX省XX市发展改革委”。


编号：DGS-DGS0B4-B400001029
说明：（必填）
填写上传该条数据的单位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编号：DGS-DGS0B4-B400001018
说明：选填项，填写其他需要补充的信息。


编号：DGS-DGS0B4-B400001017
说明：数据归集的时间，为数据上报部门归集到数据源单位的时间点。
如文本格式为：YYYY/MM/DD
由系统自动生成。


编号：DGS-DGS0B4-B400001002
说明：（必填）
填权责清单（双公示清单）对应事项。


